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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环保联合会相关负责人马勇谈环境公益诉讼

“要让污染企业真正吃到苦头”

从 2009 年
到 2014 年 ，我
国由民间环保
组织提起的环
境公益诉讼一
共 只 有 9 起 。
而在刚刚过去
的 3个月，这一
数字已经达到
4起，2015 年因
此被视为环境
公 益 诉 讼 元
年。这一变化
的背后，是今年
1月 1日开始实
施 的 新《环 保
法》，首次对环
境公益诉讼的
主体进行了明
确界定。

在 全 国 有
资格提起环境
公 益 诉 讼 的
700 多 家 环 保
组织中，中华环
保联合会无疑
是个排头兵，上
述获得立案的
13 起环境公益
诉讼，其中 11
起案件的原告
是中华环保联
合会。

在 保 卫 青
山绿水的艰苦
战斗中，环境公
益诉讼能起到
什 么 样 的 作
用？民间环保
组织又面临怎
样 的 现 实 困
难？记者就此
专访中华环保
联合会环境法
律服务中心副
主任兼督查诉
讼部部长马勇。

□对话人物
马勇 中华环保联合

会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
兼督查诉讼部部长

□诉讼成本

记者：你们从2009年就开始做环境公益
诉讼，为什么将2015年视为环境公益诉讼的
元年？

马勇：我们从 2009年开始做环境公益诉
讼，但一直到2013年新《民事诉讼法》实施之
前，都属于探索阶段。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
我国传统民事法律关于原告主体的规定遵循

“直接利害关系”原则，而公益诉讼则允许和
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机构基于维护公共利
益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这是对传统民事法律
的突破。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公益诉讼的
主要依据是包括环保法在内的一些原则性规
定，以及一些试点成立环保法庭的地方高级
法院出台的规范性文件，通过打法律的“擦边
球”，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
实践。

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加入关于
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这是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法律事件。但是新法并没有对环境公
益诉讼的主体进行明确界定，导致各法院在
实际操作中对环境公益诉讼持保守态度。
2013年，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的 8起环境公
益诉讼全部因诉讼主体无法律明确规定被驳
回。直到 2014年，新《环保法》修订，一方面
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开展范围由以前的污染环
境扩大到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另外对诉讼
主体资格也给了明确的界定条件。据民政部
统计，目前符合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环
保组织有700多家。

记者：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全国的公益
诉讼数量有多少？

马勇：截至目前，有公开报道的已经立案
的有4起，其中中华环保联合会3起。当然不
排除还有其他未公开的。我们寄希望于环境
公益诉讼，一方面是希望环境公益诉讼成为
环保组织参与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另一方
面也希望环境公益诉讼作为司法手段，能够
和行政手段结合，形成一个打击环境违法的
合力。

记者：新《环保法》实施后，并没有出现大

家想象的环境公益诉讼“井喷”局面，为什
么？环境公益诉讼还面临哪些困难？

马勇：我个人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
题。一是主观方面，环保组织本身面临的困
难。包括中华环保联合会，很多环保组织自
己运营都很困难，如果再拿出一部分钱投入
环境公益诉讼，确实难度很大。一起环境公
益诉讼案件，包括取证、损害鉴定、专家咨询、
诉讼等费用，尤其损害鉴定费用高昂，少则几
十万，多则上百万。没有经济支撑，真正做公
益诉讼确实比较难。此外，一些环保组织归
属地方管理，能不能顶住压力对地方企业的
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公益诉讼，这个也是有难
度的。

另外从客观方面来讲，环境公益诉讼法
律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
司法解释也有了，但是“法定”的环境公益诉
讼毕竟刚刚起步，在诉讼进展中会遇到什么

问题，尤其是涉及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怎么
去鉴定评估？另外损害赔偿的归属问题，司
法解释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到底是归财政，
还是放在基金里，或是怎么办，这些都没有，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推动。

记者：现在损害赔偿是怎么执行的？
马勇：现在实际执行主要有两种方式，一

种方式，有些地区是把款项打到相应的基金
中去，比如贵州有个“两湖一库”基金会，只要
涉及到“两湖一库”的公益诉讼的案件，它的
损害赔偿款都会打到基金中。另外一种方式
是专项资金的方式，钱打到当地财政账户，设
一个专户，比如在无锡，我们有一个案件在无
锡，就是比照这样的模式去做的，但这都是在
探索。可能在未来，还有其他途径。

记者：2013年，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的8
起环境公益诉讼全部被驳回。今年新《环保
法》出台后，在法院那边，还有没有不立案的
情况？

马勇：从我们提起诉讼的情况来看，法院
现在对环境公益诉讼态度上还是比较支持
的。现在的法律对公益诉讼有明确规定，公
益诉讼的司法解释也出来了，接下来就是遵
照执行了。如果存在不立案的情况，我想有
一些主观方面的因素，但可能客观方面，比如
证据、诉讼请求等也会存在一些问题，达不到
法院的立案条件，未来立案改为登记制后这
方面的影响就会很小。

记者：今年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大多
选择已经刑事追责的案件，这是为什么，是因
为这样的案子更容易立案？

马勇：并不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关
于公益诉讼的案件，从2009年到现在，应该说
多种类型都试过。一直以来关于公益诉讼案
件的选择，我们都是有意选择一些典型案件，
这其中就有一部分案件是刑事追责之后，民
事公益诉讼再跟进，但是也有一部分案件是
新类型的案件。比如，最近在山东德州起诉
的案件，是在行政处罚多次解决不了问题的
情况下，我们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个就是没
有追究刑事责任的。

当然，今年我们在东营市提起的另外两
起环境公益诉讼是在刑事追责后。为什么选
择这类案件呢？我们就是想让刑事追责和民
事追责形成一个合力，使用刑事手段可能对
他人身进行约束，是人身罚，那么财产罚也要
有，让民事公益诉讼跟进，让违法者为损害环

境承担高昂的违法代价，大幅度提高企业的
违法成本。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已经进入刑事追责
环节的案件都是比较典型的案件，且危害程
度大，后续进行公益诉讼也更为顺畅，因为刑
事案件的证据，可以直接作为公益诉讼的证
据，从减轻环保组织诉讼成本的角度来说，是
非常合适的。

记者：你们针对德州晶华集团振华玻璃
有限公司的诉讼，是新《环保法》实施后第一
起针对大气污染行为的环境公益诉讼，为什

么选择这个案例？
马勇：一方面是大气类的公益诉讼非常

少，我们一直没有涉及过，应该说一直在寻找
这方面的案例。这个案例是有人投诉到中华
环保联合会的污染投诉网上的，我们去当地
做了调查，调查后，发现这个案件反映的问题
非常突出，所以我们就选择这起案件作为中
华环保联合会第一起关于大气的环境公益诉

讼。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
个企业的违法行为长期得不到改正，包括当
地环保局、山东省环保厅乃至环保部都对它
处罚、通报、点名批评，却不能遏制其环境违
法行为，在这种行政执法难度较大的情况下，
我们决定尝试环境公益诉讼这种司法手段，
所以提起了公益诉讼。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提高这类企业的
违法成本，环保部门去罚款可能就是 10万左
右，但是我们这次诉讼，提出的索赔额近3000
万，且不排除还会继续追加数额，我们的想
法，就是让这类污染企业真正尝到违法的苦
头。其实，不光是环境公益诉讼在跟进，行政
处罚也在跟进，包括按日计罚，这种高耗能、
高污染的企业，如果不转型升级，生存空间将
逐渐缩小。

一纸诉状解决15年未决难题
记者：地方政府应对当地的环境质量负

责，很多情况下，环境遭受破坏，政府难辞其
咎。之前，中华环保联合会曾做过行政公益
诉讼，为什么在今年提起的3起环境公益诉
讼中，却无一例行政公益诉讼？

马勇：现在之所以这么广泛开展民事公
益诉讼，是因为有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但是行
政公益诉讼，从法律规定来讲，2014年新修改
的《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加入公益诉讼的规
定。

中华环保联合会早在 2009年就做过行
政公益诉讼的尝试，也一直在推动这方面的
工作，今后这方面的工作还会继续做，不排除
今年会做这样的案例。目前，按照规定检察
机关可以介入行政公益诉讼，现在有几个地
方，包括贵州已经受理了检察机关的行政公
益诉讼。

记者：与民事公益诉讼相比，行政公益诉

讼的意义和优势有哪些？
马勇：民事公益诉讼更多是在造成损害

后果的情况下的追诉，当然不排除对即将造
成重大环境风险的行为提起诉讼，属于事后
补救性的，通俗地讲就是亡羊补牢。而行政
公益诉讼主要是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
提起的诉讼，其主要功能是改正不当或违法
的行政行为，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源头
上预防污染或生态破坏的产生，从这个意义
上说，行政公益诉讼能很好地体现对污染环
境、破坏生态的“预防”作用，也会使地方政府
对环境质量负责的法律规定真正落到实处。

记者：2009年，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了首

例行政公益诉讼，这一案例的结果如何？
马勇：当时，我们在贵州清镇环保法庭对

当地国土局不履行收回土地法定责任提起首
例行政公益诉讼，促使国土局履行责任积极
作为，取得很好的诉讼效果，15年未能解决的

问题在我们提起公益诉讼后 1 个月就解决
了。

记者：在新《环保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条款。在这种情况下，
行政公益诉讼出路在哪里？

马勇：新《环保法》并未禁止行政公益诉
讼，法无禁止皆可为，所以行政公益诉讼可能
和民事公益诉讼的探索途径相类似，经过实
践的探索推动立法进行修改。在积极推动行
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的同时，我们也呼吁在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土壤污染防治法制定
时实现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突破，这也是落
实依法治国、实现环境法治的重要体现。推
进行政公益诉讼也将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点
工作，今年会有这方面的案例，我们会持续推
动，建立我们国家完整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监督政府

要让违法企业真正吃到苦头

□诉讼初衷

不是所有环保组织都能承受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